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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发表各项政策纲领，其中提及：“我们会在一九九八年夏季或之前完成有关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运作情况的研究，并就如何鼓励和帮助综援受助人重新投入工作行列，提出建议。”
2.
一九九七年十月，政府成立跨部门督导小组(督导小组)，由社会福利署署长担任主席，着手检讨综援计划的有关安排。
背景
检讨因由
3.
政府进行这次检讨，是鉴于市民愈来愈关注到综援个案数目和开支激增、人数较多的家庭可得的综援金额相对于市场工资来说偏高，以及申请综援的就业年龄人士数目急剧增多。此外，也有愈来愈多市民认为有人滥用综援制度。
4.
有关资料如下：
(a)
综援个案数目由一九九三年九月的88 600宗，增至一九九八年九月的218 400宗，增幅达146%。
(b)
综援开支由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的24亿元，增至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的94亿元，增幅接近三倍。
(c)
现时，四人或以上的家庭每月平均可得的综援金，比低薪工作的工资高出颇多。

(d)
“失业”个案由一九九三年九月的3 500宗，增至一九九八年九月的26 200宗，增幅逾六倍，占综援个案总数的12%。“单亲”个案在同期也由5 700宗增至20 900宗，增幅达268%，占综援个案总数的10%。
(e)
愈来愈多人要求政府采取更有效措施，防止有人滥用综援。社会福利署(社署)在一九九八年八月设立了特别电话热线，供市民举报怀疑诈骗综援的个案。截至一九九八年九月底，电话热线共接获约1 300宗举报。
5.
估计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综援开支超过130亿元。即使政府接纳和实施督导小组提出的全部建议(见下文第8至29段)，政府在未来数年用于综援的开支仍会大幅上升。
对有工作能力的综援受助成人进行的研究
6.
社署与劳工处及雇员再培训局合作，在一九九七年年底，选取了一些综援个案，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研究，对象是失业的受助人及最年幼的子女年满12岁的单亲人士。主要目的是找出他们重投劳工市场所遇到的困难，以及评估社署、劳工处和雇员再培训局协力提供的辅导、就业和再培训服务，对协助他们就业的成效。大部分参加者年龄在40岁或以上，学历不高，而且没有特殊技能。在进行研究期间，社会保障办事处的职员每两个星期，便与参加研究的受助人作一次深入面谈，以便了解他们求职的进展，找出他们在就业方面的障碍，并看看有何方法可增加他们重投工作行列的机会。21%的参加者在这三个月期间觅得工作，当中有四分之三自行觅得工作。
政策指引与策略
7.
这次检讨的政策指引与策略如下：
(a)
确保资源用于社会上真正有需要和处境困难的人士，以协助这些确实无法自食其力的人；
(b)
为确实无法觅得工作的就业年龄人士(包括需要他们供养的家人)提供暂时的经济援助，同时鼓励和帮助他们重新就业，自力更生；
(c)
消除综援计划中减低工作意欲的因素，确保有工作能力的受助人，重投工作行列；以及
(d)
加强监管措施，防止欺诈和滥用公帑。
建议
“自力更生支援计划”
8.
除了透过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有困难人士提供安全网，我们也应尽力确保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帮助受助人放眼将来，自力更生。为达致这个目标，督导小组根据上文提及的研究结果和外国的经验，建议推行一项“自力更生支援计划”，协助健全的失业综援受助人。这项计划的主要部分，包括积极就业援助，透过社区工作对受助人提供额外协助，以及藉着豁免计算入息，鼓励受助人重投工作行列。
积极就业援助
9.
社署会联同劳工处和雇员再培训局推行积极就业援助服务。社署辖下社会保障办事处会担当提供资料和襄助者的角色，协助参加者得到各项服务和支援，以便增加他们重投劳工市场的机会，并克服就业障碍。社会保障办事处人员会介绍综援计划的鼓励工作措施、求职的各种方法和途径，以及社署、劳工处、雇员再培训局和非政府机构提供的就业、再培训和其他支援服务。各社会保障办事处亦会通过电脑系统，为求职者提供职位空缺资料，进一步协助他们寻找工作。
10.
社会保障办事处职员也会协助参加者订立个人的求职计划，并定期与参加者面谈，了解他们寻找工作的进展，并在有需要时给予适当协助。
11.
失业综援受助人均须参与这项积极就业援助服务，取代现时向劳工处登记的规定。劳工处和雇员再培训局会继续为希望获得他们协助，重投工作行列的受助人，提供就业选配及再培训服务。
额外协助——社区工作
12.
督导小组认为，失业的综援受助人要是能参与一些有意义的社区工作，可以加强自尊自信，并重新培养工作习惯，为日后从事受薪工作做好准备。因此，督导小组建议规定失业综援受助人必须参与社区工作，每周一次或两次，作为继续领取综援的条件。我们建议委托一间外间机构负责推行这项计划。
豁免计算入息
13.
目前，综援受助人每月可获豁免计算的入息数目，最高达1,805元。为了鼓励失业的受助人更积极寻找工作，督导小组建议受助人在觅得全职工作后，获全数豁免计算首月的入息，但在两年内只可获这项豁免一次。
向不遵从规定的失业受助人停发综援金
14.
督导小组建议社署严格执行现行政策，如果失业受助人没有按要求积极寻找工作，或拒绝参加工作面试或受聘，或拒绝参与社区工作，而又未能提出可接受的理由，则向受助人停发综援金。
向健全受助人发放的综援金：标准金额、补助金和特别津贴
15.
督导小组建议收紧健全受助人的综援金(见下文第16至20段)。不过，建议的收紧措施，不会影响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的受助人。
人数较多家庭的标准金额
16.
有人批评，由于综援金额未有考虑到人数较多家庭较易节省开支，造成这类家庭可得的综援金额过高。
17.
对于有三名或以上健全成人／儿童的家庭，督导小组建议调低其健全成员可得的标准金额，方法如下：
(a)
有三名健全成人／儿童的家庭，其健全成员的标准金额调低10%。
(b)
有超过三名健全成人／儿童的家庭，其健全成员的标准金额调低20%。
收紧之前和之后的标准金额如下：
	
	每人每月标准金额(元)

	
	现行金额
	建议金额
( 有三名健全成人／
儿童的家庭 )
	建议金额
( 有超过三名健全
成人／儿童的家庭 )

	健全成人
	1,610
	1,450
	1,290

	单亲人士或
须照顾家庭人士
	1,965
	1,770
	1,570

	健全儿童
	1,795
	1,615
	1,435


特别津贴和补助金
18.
由于标准金额已包括受助人的基本生活开支，督导小组认为有需要减少特别津贴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健全成人／儿童绝对必需的项目，以免有人认为依赖综援是较佳的选择。督导小组建议除租金和水费津贴外，不再为健全成人发放特别津贴；至于健全儿童，特别津贴则只限于应付租金、水费、与就学有关的支出和幼儿中心费用。
19.
若果特别津贴是按家庭人数计算(例如搬迁津贴)，则只会以家庭中老、病或伤残成员的人数作为计算准则。
20.
此外，督导小组也建议：
(a)
长期个案补助金只发给有老病伤残人士的个案，并按家庭中这类成员的人数计算；以及
(b)
单亲补助金只发给最少有一名未满12岁子女的单亲人士。
长期“失业”个案的援助金
21.
有人建议，应在一定期限之后，停止向健全的失业综援受助人发放综援金，或是调低他们的综援金额，以免他们长期依赖综援。不过，督导小组不建议在一定期限之后停止向健全失业受助人发放综援金或是调低综援金额。假如我们建议停发或调低综援金，社会人士可能会认为受助人会因此而陷入困境，并质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功能。
实施建议的措施对健全受助人综援金额的影响
22.
以下是估计每月平均综援金额于收紧健全成人／儿童的综援金之前和之后的比较：
	
	估计每月平均综援金额 
	每月平均综援金额的减幅

	合资格
家庭成员人数
	收紧
综援金前
	收紧
综援金后
	
相差金额
	
相差百分比

	
	(a)
	(b)
	(c)=(a)-(b)
	(d)=(c)/(a) x 100%

	1人
	$2,660
	$2,520
	$140
	5%

	2人
	$6,200
	$5,840
	$360
	6%

	3人
	$8,950
	$8,010
	$940
	11%

	4人
	$11,280
	$9,450
	$1,830
	16%

	5人
	$13,310
	$11,100
	$2,210
	17%

	6人或以上
	$16,350
	$13,650
	$2,700
	17%


所有综援受助人会继续免费享用公立医院和诊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健全人士申请综援的资格准则：资产限额、业主自住物业及单亲人士的就业规定
资产限额
23.
由于综援只是健全成人的最后选择，督导小组建议为涉及健全成人的个案，订定不同的资产限额。建议如下：
(a)
对于家庭个案，每名健全成人／儿童的资产限额是16,000元(数额为一名健全成人／儿童估计每月平均获发综援金的六倍左右)，但以四名成员为限；
(b)
至于单身人士个案，如果该名申请人是健全成人，其资产限额为24,000元，相等于有健全成员的家庭中，每名健全成人或健全儿童的资产限额的一倍半(见上文(a)段)。
业主自住物业的处理
24.
根据现行安排，社署在计算综援申请人的资产时，不计算自住物业的价值。为公平起见，业主自住物业看来不应获豁免计算。
25.
为避免对那些有高龄、伤残或患病成员的家庭带来不必要的困难，督导小组建议，只有家庭中有50岁以下可以工作的健全成人，而同时又没有高龄、伤残或经医生证明为健康欠佳的成员，才会把该家庭所拥有的自住物业的价值包括在资产计算范围之内。拥有自住物业的申请人可获得12个月的宽限期，以便他们另作安排。在宽限期内，物业的价值不会列入计算范围。
规定子女年龄较大的单亲人士必须寻找工作
26.
社署目前准许单亲人士在最年幼的子女年满15岁前，可选择不出外工作，以国际上的最新趋势来看，这项政策可算过于宽容。世界各地的最新趋势，是要求单亲人士重投工作行列。
27.
督导小组明白对部分单亲人士来说，特别当他们的子女年纪尚幼或居住地区未有合适的托儿服务时，要求他们就业可能会有困难。不过，并无依赖综援的单亲人士，以及夫妇二人均需要工作的低收入家庭，也同样面对这些问题。
28.
权衡轻重，督导小组建议只是把现行政策略为收紧，规定领取综援的单亲人士在最年幼的子女年满12岁后，便须寻找工作。这些单亲人士必须参加“自力更生支援计划”，该计划会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和支援的资料，并协助他们得到这些服务和支援，以克服就业障碍。其他以照顾儿童为理由而领取综援的健全人士，同样会受到这项规定的限制。子女在12岁以下但有意寻找工作的单亲人士，也可以参与“自力更生支援计划”；有需要时，他们会获优先提供托儿服务。本港现有超过200间由非政府机构营办的儿童及青年中心，开放时间由早上十时至晚上十时。这些中心会继续为青少年(包括来自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提供服务，包括向青少年提供指导及辅导服务，协助他们解决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危机和问题；为青少年提供支援服务(例如课余托管计划)；社羣化服务；以及培养社会责任和能力发展服务。

防止欺诈和滥用综援
29.
为了加强监管，防止欺诈和滥用公帑，督导小组建议：
(a)
恢复为所有新的综援个案进行家访；
(b)
加强资格审核机制，严格规定综援申请人，如与其他有入息的家庭成员同住，便须以家庭为单位提出申请；
(c)
对在领取综援期间经济情况较可能出现变化的综援个案，进行更多家访；以及
(d)
加强社署辖下特别调查组的人手，处理涉嫌欺诈的个案。
实施建议
督导小组建议在一九九九至二零零零财政年度内，向所有新个案和现有个案实施上述措施。
公众谘询
31.
综援检讨报告和报告摘要，可向社会福利署辖下之各区福利办事处及社会保障办事处，或民政事务总署辖下之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此外，报告和摘要亦载于社会福利署之网页(http://www.info.gov.hk/swd/)，欢迎阅览。
32.
市民若对本检讨报告书内的建议有任何意见，可于1999年1月20日或之前，用邮递、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递交社会福利署。
	地址
	：
	香港湾仔
皇后大道东213号
胡忠大厦八楼
社会福利署
助理署长(社会保障)


	传真号码
	:
	2833 5821

	电子邮件信箱
	:
	socsecu2@swd.gcn.gov.hk


33.
如对本检讨报告书内的建议有任何查询，欢迎致电2832 4020或2832 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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